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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僑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併購資訊揭露自律規範 

第 一 條：為建立本公司良好之合併、分割、收購及股份受讓(以下簡稱

併購)資訊揭露制度，提昇資訊公開之透明度及公平性，以維護

股東權益，爰依「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」第五十五條規

定制定本規範，以資遵循。 

第 二 條：本公司辦理併購事宜，相關資訊公布內容與程序應依有關法令之規

定及本規範辦理。 

第 三 條：本規範所指所有參與公司併購計畫之機構及人員，係指除本

公司及與本公司洽談併購事宜對方公司之董事、經理人、財

務人員、業務人員及其他受僱人員等公司內部人員外，並包

括雙方公司各自委任之顧問、或顧問所委任進行併購對象評

估或徵詢之顧問、會計師、律師及其他專業機構等外部機構

或人員及其他知悉相關訊息之人員。 

第 四 條：本公司進行併購，辦理資訊揭露應秉持下列原則： 

 一、公平對待原則。 

二、審慎負責之態度。 

三、不得虛偽隱匿。 

四、資訊透明化。 

第 五 條：本公司應與第三條規範之外部機構或人員及其他知悉相關訊息之人

員，簽署保密協定（如附件一），並應要求第三條規範之公司內部

人員出具書面保密承諾（如附件二），且嚴守保密原則。另公司應

保留與併購案相關之會議紀錄與人員簽到簿，以供備查。 

所有參與公司併購計畫之機構及人員，在併購消息公開前，不得

對外洩露任何有關併購之訊息，亦不得自行或利用他人名義買賣

與併購案相關所有公司之股票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。 

當公司未對外公開併購計畫前，而相關併購資訊疑似外洩時，

本公司應採取適當措施，並指派內部稽核人員或其他適當人員

進行調查，必要時向審計委員會報告，以保障股東權益。 

第 六 條：所有參與公司併購計畫之機構及人員，對於併購案或可能之併

購案應審慎行事，除法令或本規範另有規定外，面對外界詢問

時，不得透露任何公司併購之相關訊息，有關公司併購議題統

一由公司負責人、發言人或代理發言人負責處理，以避免誤導

股東及投資大眾產生錯誤期待或造成相關公司股價波動等情事。 

第 七 條：本公司有關併購資訊之公布或澄清，應由公司負責人、發言人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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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理發言人負責處理，發言內容應以本公司授權範圍為限，面對

外界詢問時，應不任意透露聘用之顧問、可能併購對象或可能併

購條件等訊息，並應遵守本守則第六條及第八條之規定。 

第 八 條：外界對本公司有進行併購之傳聞或查詢時，本公司回應方式如下： 

一、併購訊息須待參與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後，始可對外公開揭露。

對外界傳聞或查詢，應以不予置評回應。 

二、本公司並無與任何其他公司進行併購計畫，對於外界傳聞或

查詢與事實不符，本公司應予以否認及說明。 

三、本公司曾與其他公司進行併購磋商，惟併購計畫已不可行而

終止， 對外界傳聞或查詢，本公司應予適當說明 。 

第 九 條：為維護股東權益，對於進行中之併購案在董事會決議之前，

同時符合下列情形者，得採自願性揭露方式對外公開，惟應

審慎考量資訊揭露之必要性且揭露之內容必需與事實相符並

負法律責任： 

一、 併購公司各方已達成原則性之共識，並簽署併購相關協議。 

二、 證明有能力完成併購，且認定此事件重大有公開之必要時。 

三、 大眾傳播媒體報導或外界傳聞與事實相似時。 

第 十 條 ：併購案應依資訊揭露相關規定，於主管機關指定之網際網路

資訊申報系統公開資訊，當併購內容、進度及其他相關資訊

有變更時，公司應隨時更新。 

第十一條：本公司於併購資訊公開時，應同時揭露下列就併購交易有自身利害

關係之董事相關內容： 

一、董事姓名。 

二、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，包括但不限於

實際或預計投資其他參加併購公司之方式、持股比率、交易價

格及其他投資條件等情形。 

三、董事會決議時其應迴避或不迴避理由。 

四、董事會決議時迴避情形。 

五、董事會決議時贊成或反對併購決議之理由。 

本公司採公開收購方式併購其他公司時，應依「公開收購公開發

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」及本規範第二條相關資訊揭露規定

辦理資訊 公開。在資訊未公開前，不得發布已掌握之股權資訊，

以免造成相關公司股價異常波動之情事。 

第十二條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本公司應追究失職人員責任或採取通

當法律措施： 

一、公司負責人、發言人或代理發言人對外發言之內容超過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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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授權範圍者或違反本規範或其他相關規定者。 

二、公司相關人員擅自對外發布併購資訊或違反本規範或

其他相關規定者。 

三、所有參與公司併購計畫之機構及人員，違反本規範或

其他相關規定者。 

第十三條：本規範納入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相關控制作業，以落實資

訊揭露自律規範之執行。 

第十 四條：本公司每年至少一次對董事、經理人及受僱人辦理本規範

及相關法令之教育宣導。 

對新任董事、經理人及受僱人應適時提供教育宣導。 

第十五條：本規範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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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條之附件一 

保密約定書 

保密承諾書 

              股份有限公司因擬與             股份有限公司進行（合併、

分割、收購或股份受讓），業於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成立「專案執行小組」

，並委託          公司擔任財務顧問／法律顧問且即開始規劃及執行與專案目

的有關之事宜。為使本案順利進行，並符合證券交易法及相關法規之規範，   股

份有限公司、 股份有限公司與    公司應個別約束其所有參與或知悉本案

計劃之人員須於本案正式對外公布前，不得對他人洩露因參與本案而得知之任何相

關訊息，亦不得自行利用他人名義買賣各方公司（包括其主要法人股東）之股票、

轉換公司債（含債券換股權利證書）、存託憑證、認購（售）權證及其他其有權

益性質之有價證券，如有違反者，應負法律責任，對於善意之相對人，因而所受

之損害，與該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。 

 

 

 

 

 
 

股份有限公司

股份有限公司 

財務顧問公司／律師事務所 

 

 

（親簽） 

 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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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條之附件二 

保密承諾書 

 

   股份有限公司擬與  股份有限公司進行（

合併、分割、收購或股份受讓），雙方公司業於民國   年   月   日成立「專案執

行小組」並即開始規劃及執行與專案目的有關之事宜。為使本案順利進行，並符

合證券交易法及相關法規之規範，所有參與或知悉本案計畫之人須承諾於本案正式

對外公布前，不得對他人洩露因參與本案而得知之任何相關訊息，亦不得自行利用

他人名義買賣各方公司（包括其主要法人股東）之股票、轉換公司債（含債券換股

權利證書）、存託憑證、認購（售）權證及其他具有權益性質之有價證券，本人如

有違反上開規定，願負法律責任。 

此致 

 

股份有限公司 

 

 

 

 

 

 

承諾人：   

 

 

（親簽） 

 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


